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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325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GB/T 12326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法
GB/T 15945	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
GB/T 1762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GB/T 19862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GB/T 30137  电能质量 电压暂升、电压暂降与短时中断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共二册)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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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建筑电气系统 intelligent building electrical system
采用智能化技术对建筑内的供配电、照明、动力、控制等电气设备进行监测、保护、控制和管理的综合系统。

电能质量监测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对电气系统的电压、电流、频率、谐波、三相不平衡、电压波动与闪变等电能质量指标进行连续或周期性测量、记录、分析和评估的活动。

总谐波畸变率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谐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与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电压波动 voltage fluctuation
电压方均根值的一系列随机或周期性变动，变动幅度不超过电压额定值的0.9倍至1.1倍范围。

闪变 flicker
由电压波动引起的灯光照度不稳定的视觉感受。

三相不平衡度 three-phase unbalance
三相电压或电流的负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方均根值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监测点位 monitoring point
在电气系统中安装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采集电能质量数据的特定位置。

智能监测终端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erminal
具备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通信功能的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bookmark: _Toc227316374]基本要求
智能建筑电气系统电能质量监测应遵循实时性、精准性、适配性、智能化的原则。
监测系统应与建筑智能化管理系统兼容，监测数据应满足安全运行、节能管理、设备维护等多场景需求。
监测系统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GB 55024、GB 51348的规定。
监测指标和限值应满足国家现行电能质量标准和建筑电气安全标准的要求。
监测系统应具备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预警和报表生成功能。
监测系统应支持远程访问和移动终端查看，满足智能建筑无人值守或少人值守的运维需求。
监测设备应标有清晰的型号、规格、精度等级、出厂编号和生产日期。
监测系统的软件平台应具备用户权限管理功能，不同角色应授予不同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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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电气参数
电压偏差应满足GB/T 12325的规定。
在智能建筑供电范围内，2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偏差应为额定电压的±5%，220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应为额定电压的+5%与-10%之间。
频率偏差应满足GB/T 15945的规定。智能建筑接入电网的频率偏差应为±0.2Hz。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应满足GB/T 15543的规定。
公共连接点的负序电压不平衡度不应超过2%，短时不应超过4%；低压配电系统零序电压不平衡度不应超过2%。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应满足GB 51348的规定。低压配电系统中，任一回路的电流不平衡度不宜超过15%。
电能质量专项指标
谐波指标应满足GB/T 14549的规定。
公用电网公共连接点的总谐波畸变率（THD）不应超过5%；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不应超过表1的规定。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限值
	电网标称电压（kV）
	奇次谐波含有率（%）
	偶次谐波含有率（%）

	0.38
	3.0
	1.5

	6、10
	2.4
	1.2

	35
	1.8
	0.9



电压波动和闪变应满足GB/T 12326的规定。在公共连接点，电压波动限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电压波动限值
	电压变动频度 r（h⁻¹）
	电压波动限值 d（%）

	r ≤ 1
	3.0

	1 < r ≤ 10
	2.0

	10 < r ≤ 100
	1.25

	100 < r ≤ 1000
	0.8



短时闪变值（Pst）不应大于1.0，长时闪变值（Plt）不应大于0.8。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应按照GB/T 30137的要求进行监测和记录。电压暂降的阈值宜设定为额定电压的90%，持续时间阈值宜设定为10ms。
监测指标汇总
电能质量监测的核心指标及限值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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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监测点位应覆盖智能建筑电气系统的关键节点，能够全面反映电能质量状况。
监测点位的选取应遵循全面性、代表性、经济性和可维护性原则。
同一供电回路中，上下游监测点位的布置应便于分析电能质量问题的传播路径。
监测点位的设置应在电气系统设计阶段一并规划，避免后期改造增加施工难度和成本。
每个监测点位应有唯一的编号和标识，编号规则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
关键监测点位
下列位置应设置电能质量监测点位：
高压侧进线（10kV或35kV）总断路器处；
变压器低压侧总出线处；
分布式能源（光伏、储能、燃气发电等）并网点；
重要负荷配电回路进线处，包括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数据中心、通信机房等；
非线性负荷集中回路进线处，包括变频器、UPS、LED照明、电梯、充电桩等；
无功补偿装置出线处；
应急电源（柴油发电机、EPS）出线处。
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智能建筑，应在各楼层配电总箱处增设监测点位。
1. 数据中心、精密电子设备集中的智能建筑，应在精密配电柜（PDU）处设置监测点位。
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配电系统，应在每台变压器的低压侧分别设置监测点位。
存在大容量冲击性负荷（如电梯群、中央空调压缩机）的回路，应在该负荷的配电开关处设置监测点位。
不同建筑类型的差异化布点
商业综合体应符合下列布点要求：
1. 餐饮区域应设置独立监测点位，监测因电热设备、冷柜等引起的谐波和三相不平衡；
空调主机配电回路应设置监测点位，监测压缩机启停引起的电压波动；
扶梯、直梯配电回路应设置监测点位；
电动汽车充电桩集中区域应设置监测点位。
智慧园区应符合下列布点要求：
1. 各单体建筑进线处应设置监测点位；
园区总配电室应设置集中监测点，汇集各建筑监测数据；
光伏发电、储能系统并网点应设置监测点位；
园区公共照明主干回路应设置监测点位。

智能住宅小区应符合下列布点要求：
1. 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应设置监测点位；
每栋楼的楼栋配电箱应设置监测点位；
电梯、水泵等公共设备配电回路应设置监测点位；
充电桩配电箱应设置监测点位。
数据中心应符合下列布点要求：
1. 市电进线总开关处应设置监测点位；
UPS输入、输出端应分别设置监测点位；
柴油发电机输出端应设置监测点位；
精密配电柜（PDU）进线处应设置监测点位；
列头柜进线处应设置监测点位；
空调系统配电回路应设置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数量要求
每台变压器低压侧应至少设置1个监测点位，变压器台数超过4台时，监测点位数量不应少于变压器台数的50%。
每个分布式能源并网点应设置1个监测点位。
重要负荷配电回路应按照回路数量的20%至30%设置监测点位，且不应少于3个回路。
非线性负荷集中回路应按照回路数量的30%至50%设置监测点位。
总监测点位数量不应少于表3的规定。
监测点位最低数量要求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m²）
	最低监测点位数

	智能住宅小区
	< 50000
	3

	智能住宅小区
	50000～100000
	5

	智能住宅小区
	> 100000
	8

	商业综合体
	< 20000
	5

	商业综合体
	20000～50000
	10

	商业综合体
	> 50000
	15

	数据中心
	任意
	8

	智慧园区
	< 50000
	6

	智慧园区
	50000～100000
	12

	智慧园区
	> 100000
	20



监测点位变更管理
当建筑功能发生重大变化、负荷性质显著改变或配电系统改造时，应重新评估监测点位的设置。
监测点位的变更应经设计单位和运维单位共同确认，并更新相关图纸和文档。
变更后的监测点位应在变更完成后7天内完成系统配置更新和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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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型要求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精度等级不应低于0.5级，用于谐波监测的互感器精度等级不应低于0.2级。
电能质量监测仪的精度等级不应低于A级，应符合GB/T 19862的规定。
数据采集终端的采样频率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常规电能质量参数采样频率不应低于2560Hz；
暂态扰动（电压暂降、暂升、短时中断）采样频率不应低于12.8kHz；
谐波分析应能测量至50次谐波。
监测设备应具备下列基本功能：
1. 实时显示电压、电流、频率、功率、谐波等参数；
记录和存储历史数据，存储容量不应少于90天；
支持远程通信和数据上传；
具备越限报警功能，报警阈值可设定；
支持事件记录，事件分辨率不应低于1ms；
具备自诊断功能，可监测自身工作状态并上报故障。
监测设备的环境适应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应为-10℃至+55℃；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95%，且无凝露；
应具备抗电磁干扰能力，符合GB/T 17626系列标准的要求。
监测设备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和型式试验报告，进口设备还应提供海关报关单和国内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监测设备的性能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安装前准备
安装前应核对监测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与设计文件一致。
安装前应对监测设备进行通电测试和功能检查，确认设备正常工作。
安装前应确认安装位置的电气回路已停电，并执行停电、验电、挂接地线等安全措施。
安装前应清理安装位置，确保无灰尘、油污、积水等影响设备运行的杂物。
安装要求
监测设备应安装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无强振动的环境中。
监测设备的安装位置应远离强电磁干扰源，与变频器、大功率开关电源等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1米。
电压采样线应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应单端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Ω。
电流采样线应采用专用屏蔽电缆，长度不应超过20米。当采样线长度超过20米时，应加装信号放大器或采用光纤传输。
监测设备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接地线截面积不应小于4mm²。
监测设备应设置明显标识，标明设备编号、监测回路名称和安装日期。标识应耐腐蚀、不易脱落。
监测设备安装后应进行通电测试和功能验证，确认数据采集正常、通信畅通。
监测设备应固定牢固，安装支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应因振动导致松动。
多台监测设备集中安装时，应保持适当间距，便于散热和维护，间距不应小于50mm。
布线要求
电压采样线、电流采样线、通信线、电源线应分开敷设，不应共管或共槽。
信号线应与动力电缆保持安全距离，平行敷设时距离不应小于0.3米，交叉敷设时应垂直交叉。
线缆应敷设在金属线槽或穿线管内，金属线槽和穿线管应良好接地。
线缆两端应设置永久性标识，标明线缆编号、起点和终点。
线缆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线缆外径的6倍。
安装验收
监测设备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安装验收，验收内容包括：
1. 设备型号、规格、数量与设计文件的一致性；
安装位置、固定方式的正确性；
接线的正确性和牢固性；
接地电阻的测量值；
通电测试和功能验证结果；
标识的完整性和清晰度。
安装验收应形成正式验收报告，由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签字确认。
验收不合格的，应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验收。
[bookmark: _Toc227316378]数据采集与传输
采集内容
数据采集内容应包括下列电气参数：
1. 三相电压、电流的瞬时值、方均根值；
频率；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及各次谐波含有率；
电流总谐波畸变率及各次谐波含有率；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电压波动与闪变值（Pst、Plt）；
电压暂降、暂升、短时中断的幅值和持续时间。
采集内容应包含监测点位的标识信息，包括建筑名称、配电室编号、回路名称、设备编号、监测点位编号。
采集内容应包含时间戳信息，时间精度应同步至毫秒级，宜采用网络时间协议（NTP）进行时间同步。
对于暂态扰动事件，应同时记录扰动发生前10个周波和发生后50个周波的波形数据。
采集频率
常规电能质量参数的采集频率不应低于每1秒采集1次。
暂态扰动的采集频率不应低于每周期256点（12.8kHz），且应记录扰动波形。
谐波分析的统计周期应为3秒或10个周波。
闪变值的统计周期应为10分钟（Pst）和2小时（Plt）。
统计数据的统计周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分钟统计数据：每1分钟统计1次；
小时统计数据：每1小时统计1次；
日统计数据：每日0时统计1次；
月统计数据：每月1日0时统计1次。
采集精度
电压、电流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5%。
功率测量精度不应低于±1.0%。
频率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01Hz。
谐波测量精度应符合GB/T 14549的规定，对于50次及以下谐波，测量误差不应超过5%。
监测设备应定期进行精度校验，校验周期不应超过1年。
传输方式
监测系统应采用有线传输方式作为主用通信方式，包括以太网、RS485总线等。
当有线传输方式实施困难时，可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包括5G、4G、LoRa、NB-IoT等。
采用无线传输时，应保证通信链路的稳定性和数据完整性，信号强度不应低于-70dBm。
重要监测点位的无线传输应设置备用通信链路，主链路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链路。
数据传输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数据完整性：传输过程中数据丢失率不应超过0.1%；
实时性：数据从采集到上传的延迟不应超过5秒；
加密性：数据传输应采用AES-256或同等强度的加密算法。
通信协议应采用Modbus TCP、Modbus RTU、IEC 61850、MQTT等开放标准协议。
监测系统与建筑智能化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应采用统一的接口规范。
数据存储
监测数据应在本地监测终端和中央服务器分别存储，形成双备份。
原始监测数据的存储期限不应少于3年。
统计数据和事件记录数据的存储期限不应少于5年。
存储系统应具备数据完整性校验和自动恢复功能。
数据存储应采用冗余磁盘阵列（RAID）技术，RAID级别不应低于RAID 5。
重要数据应进行异地备份，备份频率不应低于每月1次。
数据质量管理
应建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定期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和及时性。
数据质量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数据缺失率检查：每日数据缺失率不应超过1%；
数据异常值检查：采用统计学方法识别异常值，异常值比例不应超过0.5%；
数据时间一致性检查：各监测点位数据的时间偏差不应超过1秒；
数据逻辑一致性检查：电压、电流、功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合理。
发现数据质量问题时，应在24小时内查明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
数据质量检查结果应形成报告，每月汇总分析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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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应包括下列步骤：
1. 异常值剔除：采用3σ准则或格拉布斯法识别并剔除异常数据；
数据同步：对不同监测点位的数据进行时间同步校准；
数据校准：根据互感器变比和测量精度对数据进行修正；
缺失值处理：对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或历史均值填充。
数据预处理的算法和参数应记录并存档。
分析方法
谐波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各次谐波的幅值和相位；
谐波潮流方向分析；
谐波阻抗估算；
谐波源定位。
趋势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电压偏差日变化、周变化、月变化趋势；
谐波畸变率随时间变化趋势；
三相不平衡度变化趋势；
功率因数变化趋势。
超标预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任一监测指标超过限值时，系统应在5秒内发出预警；
预警信息应包括超标指标、超标数值、发生时间、监测点位；
预警信息应推送至指定运维人员的移动终端和监控中心。
电能质量问题分级判定标准应符合表4的规定。
电能质量问题分级判定标准
	等级
	判定条件
	处置要求

	轻微
	单项指标超过限值10%以内
	记录并跟踪观察

	一般
	单项指标超过限值10%至30%
	发出预警，安排巡检

	严重
	单项指标超过限值30%以上或多指标同时超标
	立即预警



报告生成
监测系统应具备自动生成分析报告的功能。
报告类型应包括下列几种：
1. 日报：每日0时自动生成前一日电能质量综合报告；
周报：每周一自动生成上周电能质量分析报告；
月报：每月1日自动生成上月电能质量评估报告；
年报：每年1月10日前自动生成上年度电能质量总结报告。
报告内容应至少包括：
1. 监测点位基本信息；
各监测指标的统计值，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95%概率值；
超标事件的统计列表；
趋势分析图表；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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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运行监控
监测系统应24小时连续运行，系统可用率不应低于99.5%。
监控中心应设专人值班，值班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值班人员应每日查看监测系统运行状态，确认数据采集正常、通信畅通、无异常报警。
监测系统应记录自身运行日志，包括系统启动、停止、故障、恢复等事件。
设备校准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应每年至少校准1次。
校准应委托具备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校准记录应保存不少于5年。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应每3年校准1次。
校准发现设备精度超差的，应立即更换或维修，并在校准合格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日常维护
每月应至少开展1次现场巡检，检查内容包括：
1. 监测设备外观、接线、标识；
通信线路的连接状态；
设备运行指示灯状态；
环境温湿度是否符合要求。
每季度应至少开展1次设备清洁，清除设备表面和内部积尘。
发现设备故障或数据异常时，应在24小时内派员处理。
设备更换后应重新进行功能测试和数据验证。
数据备份与恢复
监测数据应每日自动备份，备份数据应存储于不同物理位置的存储介质中。
每月应至少开展1次备份数据恢复测试，验证备份数据的可用性。
备份数据保存期限不应少于5年。

权限管理
监测系统应设置三级用户权限：管理员、操作员、浏览员。
管理员权限应包括系统配置、用户管理、数据备份与恢复。
操作员权限应包括数据查询、报表生成、报警确认。
浏览员权限仅限于查看监测数据和报表。
用户账号应设置密码，密码长度不应少于8位，应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中的至少三类。密码应每90天更换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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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治理
监测结果应用于指导谐波抑制、无功补偿、负荷平衡等电能质量治理措施。
当谐波指标超过限值时，应根据谐波频谱分析结果选用有源电力滤波器或无源滤波器。
当功率因数低于0.9时，应投入无功补偿装置或调整补偿策略。
当三相不平衡度超过限值时，应调整负荷分配或加装三相平衡装置。
治理措施实施后应进行效果验证，验证期不应少于7天。
负荷调控与能效提升
监测结果应用于指导智能建筑的负荷调控策略。
根据电压偏差和谐波状况，应优化变频器、LED驱动等非线性设备的运行参数。
根据功率因数和负荷曲线，应优化无功补偿装置的投切策略。
电能质量改善后的能效提升效果应进行量化评估。
设备运维
监测结果应用于电气设备的预防性维护。
当某回路谐波含量持续升高时，应检查该回路的设备是否存在故障或老化。
当电压暂降事件频发时，应检查上游供电线路和开关设备。
监测数据应作为设备寿命评估和更换决策的依据。
监测系统运行效果评价
应每年对监测系统运行效果进行1次评价。
评价指标应包括：
1. 数据准确率：监测数据与标准表比对误差不应超过设备精度等级的1.5倍；
预警响应速度：从超标发生到预警发出的时间不应超过10秒；
故障识别率：系统自动识别的电能质量故障事件数量占实际故障事件数量的比例不应低于95%；
系统可用率：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不应低于99.5%。
评价等级划分应符合表5的规定。
监测系统运行效果评价等级
	等级
	综合得分
	评价结论

	优秀
	≥90分
	系统运行良好，各项指标优秀

	良好
	75分至89分
	系统运行正常，部分指标需关注

	合格
	60分至74分
	系统基本满足要求，存在改进空间

	不合格
	<60分
	系统存在严重问题，需全面整改



评价结果应形成正式报告，报送建筑运营管理单位和相关监管部门。
对于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应制定整改计划，并在3个月内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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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电能质量监测指标及限值汇总表
本附录给出电能质量监测指标及限值要求，见表A.1。
电能质量监测指标及限值
	[bookmark: OLE_LINK3]序号
	监测指标
	限值要求
	依据

	1
	电压偏差（20kV及以下三相）
	±5%
	GB/T 12325

	2
	电压偏差（220V单相）
	+5% / -10%
	GB/T 12325

	3
	频率偏差
	±0.2Hz
	GB/T 15945

	4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
	≤2%（短时≤4%）
	GB/T 15543

	5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15%
	[bookmark: OLE_LINK2]GB 51348

	6
	总谐波畸变率（THD）
	≤5%
	GB/T 14549

	7
	电压波动（r≤1 h⁻¹）
	≤3.0%
	GB/T 12326

	8
	短时闪变值（Pst）
	≤1.0
	GB/T 12326

	9
	长时闪变值（Plt）
	≤0.8
	GB/T 12326







（规范性）
监测设备性能要求表
本附录给出了监测设备的性能要求，见表B.1。
监测设备性能要求表
	设备类型
	性能参数
	要求值

	电压互感器
	精度等级
	0.5级（谐波监测0.2级）

	电流互感器
	精度等级
	0.5级（谐波监测0.2级）

	电能质量监测仪
	精度等级
	A级

	数据采集终端
	常规采样频率
	≥2560Hz

	数据采集终端
	暂态采样频率
	≥12.8kHz

	数据采集终端
	谐波测量次数
	至50次

	数据采集终端
	数据存储容量
	≥90天

	通信模块
	传输延迟
	≤5秒

	通信模块
	数据丢失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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